
變 更 單 位：花 蓮 縣 政 府
公 展 說 明 會 時 間 ： 1 1 1 年 1 2 月

「變更花蓮主要計畫（配合美崙
溪主流用地範圍）(第一階段)案」

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



簡報大綱
一、計畫緣起、法令依據及辦理歷程
二、變更位置及範圍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


一、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
【計畫緣起及目的】

花蓮縣政府於民國104年1月16日公告修正美崙溪水道治理計畫線
及用地範圍線河川圖籍，另於民國107年獲得經濟部核定「前瞻
基礎建設─水與環境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，故配合美崙溪公告
用地範圍調整變更，以利後續土地取得、工程施作及維護管理等
相關事宜。

本計畫除將用地範圍線內之分區變更為河川區外，亦一併將用地
範圍線外之河川區變更為鄰近適當土地使用分區；惟因涉及用地
範圍線內之變更案件具急迫性且無其他需辦事項，故經民國109
年12月22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83次會議通過，本次變更
屬本計畫第一階段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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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範圍線



一、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

4

用地範圍線

【辦理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】
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(局)
政府或鄉、鎮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：
1. 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。
2.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。
3.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。
4. 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(市)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。

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，內政部或縣(市)(局)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
關限期為之，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。

【辦理再公展依據】
1. 都市計畫法第28條
2.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83次會議審議決議補辦公開展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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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變更位置及範圍

花蓮市
美崙溪

新城鄉

吉安鄉

秀林鄉  依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提供「美崙溪重新
公告用地範圍線」圖資清冊，將花蓮主要計畫範
圍內美崙溪流域兩側予以檢討變更。

用地範圍線

變更位置

變更位置

※變更案由美崙溪出海口向上游編列



用地
範圍線 內

內內

鐵路用地
→鐵路用地(兼供河川使用)

道路

用地範圍線內之分區

6

道路用地
→道路用地(兼供河川使用)

鐵路

內
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更原則】

1)用地範圍線內 河川區

涉及變更案件： ：1、2、4、7、8、10、11、17、18、19、
20、24、26、27、29、31、32、33

2)考量道路系統完整性辦
理變更

→道路用地(兼供河川使用)
→鐵路用地(兼供河川使用)

涉及變更案件： 3、5、6、9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21、
22、23、25、28、30、34

本次第一階段用地範圍線內之分區調整變
更，除考量道路系統完整性配合辦理變更
外，其餘變更為河川區。

公園用地→河川區

公園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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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更位置示意圖】



核
定
編
號

新
編
號

原
編
號
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
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 1-A 1-A

美
崙
溪
出
海
口
右
岸

公園
用地

(0.85)

河川區
(0.85)

配合用
地範圍
線內之
分區變
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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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1案】

1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

位置
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原計畫
(公頃)

新計畫
(公頃)

2 2-A 2-A
美崙
溪出
海口
左岸
至中
山橋

港埠
用地

(0.02)

河川區
(0.02)

配合用地
範圍線內
之分區變
更。

3 2-B 2-B
道路
用地

(0.27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

使用)
(0.27)

配合用地
範圍線內
現況為道
路使用及
維護道路
系統完整
性變更。

9
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2、3案】

2

3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 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 備註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4 4-A 4-A

菁 華
橋

保護區
(46.42m2)

河川區
(46.42m2)

配合用地範
圍線內之分
區變更。

5 4-B 4-B 道路用地
(0.09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

使用)
(0.09)

配合用地範
圍線內現況
為道路使用
及維護道路
系統完整性
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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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4、5案】

4
5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
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
理由

原計畫
(公頃)

新計畫
(公頃)

6 5-A 5-A

菁
華
橋
以
西
右
岸

道路
用地

(0.08)

道路用
地(兼供
河川使

用)
(0.08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 內
現 況 為 道
路 使 用 及
維 護 道 路
系 統 完 整
性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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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6案】

6

6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
號

原
編
號

位
置

變更內容 變更
理由 備註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7 6-A 6-A

中
正
橋
及
其
以
東
兩
岸

住宅區
(30.65m2)

河川區
(30.65m2) 配合用

地範圍
線內之
分區變
更。

配 合 調 整
美 崙 溪 旁
附 近 地 區
整 體 開 發
區 範 圍
線。

8 6-B 6-B
公園用地
(0.05m2)

河川區
(0.05m2)

9 6-C 6-C
道路用地

(0.18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

使用)
(0.18)

配合用
地範圍
線內現
況為道
路使用
及維護
道路系
統完整
性 變
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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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7、8、9案】

7

8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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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13
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10、11案】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 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
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0 8-A 8-A

中正
橋以
北美
崙溪
左岸

河川區(兼供
道路使用
)(0.01)

河川區
(0.01)

配 合 用
地 範 圍
線 內 之
分 區 變
更。

11 8-B 8-B 道路用地
(0.02)

河川區
(0.02)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
號
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12 9-A 9-A

尚
智
橋
及
其
南
側
、
北
側
之
左
岸

道路
用地

(0.52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

使用
)(0.52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內 現 況
為 道 路 使 用
及 維 護 道 路
系 統 完 整 性
變更。

13 9-B 9-B

河川區(
兼供道路

使用
)(0.01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

使用
)(0.01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內 ， 為
維 護 道 路 系
統 完 整 性 ，
涉 及 道 路 用
地 者 之 分 區
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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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12、13案】

13

12

12


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14~18案】

14

15

16

17

18

15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

位
置

變更內容 變更
理由

原計畫
(公頃)

新計畫
(公頃)

14 10-A 10-A

尚
智
橋
以
北
美
崙
溪
兩
岸

道路用地
(0.23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使用)

(0.23)

配 合 用
地 範 圍
線 內 現
況 為 道
路 使 用
及 維 護
道 路 系
統 完 整
性 變
更。

15 10-B 10-B
住宅區
(0.02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使用)

(0.02)

16 10-C 10-C
機關用地
(23.60平
方公尺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使用)
(23.60平方公尺

)

17 10-D 10-D
文康用地

(0.05)
河川區
(0.05)

配 合 用
地 範 圍
線 內 之
分 區 變
更。

18 10-E 10-E
農業區
(0.01)

河川區
(0.01)



核定

編號

新

編號

原

編號
位置

變更內容 變更

理由
原計畫
(公頃)

新計畫
(公頃)

19 11-A 11-A

花蓮市
三號橋
及其以
南右岸

學校用地
(國民小學)

(0.06)

河川區
(0.06)

配合用地
範圍線內
之分區變
更。20 11-B 11-B

下水道用地(
供抽水站使

用)(0.06)

河川區
(0.06)

21 11-C 11-C
道路用地

(0.33)

道路用地(
兼供河川

使用)
(0.33)

配合用地
範圍線內
現況為道
路使用及
維護道路
系統完整
性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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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19、20、21案】

21

21

19

20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

位置
變更內容

變更
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22 12-A 12-A

花蓮
市三
號橋
以北
右岸

道路用
地

(0.54)

道路用
地(兼供
河川使

用)
(0.54)

配合用
地範圍
線內現
況為道
路使用
及維護
道路系
統完整
性變
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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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22案】

22

22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
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23 13-A 13-A

農
兵
橋
及
其
以
南
兩
岸

道路用
地

(0.15)

道路用地(兼
供河川使用)

(0.15)

配合用地範圍線
內及現況為道路
使用，另為維護
道路系統完整性
變更。

24 13-B 13-B 農業區
(0.12)

河川區
(0.12)

配合用地範圍線
內之分區變更。

25 13-C ─
河川區
(0.27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使

用)(0.27)

配合用地範圍線
內及現況為道路
使用，另為維護
道路系統完整性
變更。
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23、24、25案】

18

23

25

24

23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
號

位
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26 14-A 14-A

農
兵
橋
以
北
兩
岸

農業區
(0.42)

河川區
(0.42)

配 合 用 地
範 圍 線 內
之 分 區 變
更。

26

26

19
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26案】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

位置

變更內容

變更理由原計畫
(公頃)

新計畫
(公頃)

27 15-A 15-A

鐵路
用地
以南
美崙
溪右
岸

農業區
(0.22)

河川區
(0.22)

配合用地範
圍線內之分
區變更。

28 15-B 15-B
道路用

地
(0.27)

道路用地
(兼供河川

使用)
(0.27)

配合用地範
圍線內現況
為道路使用
及維護道路
系統完整性
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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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27、28案】

28

27

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 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原計畫

(公頃)
新計畫
(公頃)

29 16-A 16-A
鐵路
用地
及其
以北
美崙
溪左

岸

住宅區
(0.06)

河川區
(0.06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內 之 分
區變更。

30 16-B 16-B
鐵路用地

(0.18)

鐵路用地
(兼供河
川使用)
(0.18)

配 合 用 地 範
圍 線 內 維 護
道 路 系 統 完
整性變更。
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
【變29、30案】

21

30

29



33 31

34

32
31

三、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【變31~34案】

核定
編號

新
編號

原
編號 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

原計畫(公頃) 新計畫(公頃)
31 18-A 18-A

計畫區

西北側

堤防用地(6.73) 河川區(6.73)
配合用地範圍線內之分區變更。32 18-B 18-B 農業區(0.07) 河川區(0.07)

33 18-C 18-C 文教區(0.01) 河川區(0.01)

34 18-D 18-D 道路用地(0.22) 道路用地(兼供河川使用)
(0.22)

配合用地範圍線內現況為道路使用
及維護道路系統完整性，故變更為
道路兼供河川使用。 22



人
民
陳
情

郵寄地點電話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都市計畫科 地址：花蓮市府前路17號
連絡電話： (03)8224854

23

座談會

公開展覽及說明會

花蓮縣都市計畫
委員會審議

內政部都市計畫
委員會審議

計畫書圖核定

舉辦時間：108年7月29日下午2點
舉辦地點：花蓮市公所三樓大禮堂

七、公民或團體表達意見

公開展覽：108年9月25日~108年10月26日
舉辦時間：108年10月4日下午2點
舉辦地點：花蓮市公所會議室

民國109年4月8日第160次會審議通過
民國109年12月17日第162次會審議通過

民國109年12月22日第983次會審議
通過第一階段(用地範圍線內之分區變更)

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
依據民國109年12月22日第983次會議決議辦理




